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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

  

我
教
授
書
法
，
已
超
過
四
十
年
，
篆
、
隸
、
楷
、
行
、
草
各
種
書
體
，
都
有
涉
及
，
但
現
今
通
行
的
主
要
是
楷
書
，
所
以
我
教
初
學
書
法
的
學
生
，

都
是
以
楷
書
入
手
。
因
為
唐
朝
楷
書
的
結
構
非
常
謹
嚴
，
學
習
楷
書
大
都
由
唐
碑
入
手
。
我
認
為
唐
代
書
法
家
褚
遂
良
的
字
體
比
其
他
同
時
期
的
名
家
如

虞
世
南
、
歐
陽
詢
、
顏
真
卿
、
柳
公
權
等
人
的
結
構
較
為
謹
嚴
。
褚
遂
良
晚
年
奉
皇
帝
命
令
所
寫
的
《
雁
塔
聖
教
序
》
更
是
眉
清
目
秀
，
分
布
合
宜
，
實

在
出
類
拔
萃
，
可
惜
其
中
用
筆
較
多
花
巧
—
—
提
按
波
折
，
全
篇
都
可
見
到
，
即
便
我
曾
在
九
宮
格
紙
上
臨
摹
聖
教
序
全
文
用
作
教
學
範
本
，
初
學
的
仍

不
易
掌
握
，
所
以
我
多
年
前
已
改
用
《
王
居
士
塼
塔
銘
》
教
授
初
學
者
。
這
是
因
為
《
王
居
士
塼
塔
銘
》
的
結
體
承
接
褚
遂
良
的
風
格
，
但
用
筆
樸
實
無

華
，
易
於
臨
習
。 

 

近
年
檢
討
教
授
初
學
者
的
方
法
，
覺
得
仍
有
可
以
改
進
的
地
方
。
初
學
書
法
的
朋
友
一
開
始
臨
摹
《
王
居
士
塼
塔
銘
》
的
九
宮
格
範
本
，
立
即
會
接

觸
數
個
部
首
或
部
件
，
而
每
個
部
首
或
部
件
都
有
它
的
書
寫
特
點
，
需
老
師
詳
盡
點
出
並
加
示
範
，
可
是
包
含
這
些
部
首
或
部
件
的
字
並
無
一
定
的
出
現

次
數
，
一
些
特
別
難
裝
的
字
，
碑
文
又
未
必
會
出
現
。
因
此
，
我
決
定
作
一
嘗
試
，
從
字
典
中
找
出
常
用
或
難
裝
的
部
首
或
部
件
，
自
淺
入
深
，
排
列
次

序
，
然
後
示
範
一
行
四
字
，
並
加
說
明
以
解
釋
結
構
的
特
點
及
用
筆
方
法
，
累
積
下
來
，
就
編
成
了
這
本
字
帖
。
書
中
並
建
議
學
員
應
用
所
學
，
寫
出
帶

相
同
部
件
的
另
外
四
字
，
作
為
延
伸
練
習
，
希
望
學
員
活
學
活
用
，
能
掌
握
得
更
好
。 

         

此
字
帖
所
選
的
大
部
份
為
字
典
所
列
的
部
首
，
但
也
有
些
不
是
部
首
，
故
此
字
帖
標
題
統
稱
「
部
件
」。
為
應
教
學
的
需
要
，
又
因
篇
幅
所
限
，
不

能
採
字
過
多
，
遺
漏
在
所
難
免
，
尚
望
各
方
君
子
，
諒
我
局
限
，
不
吝
賜
正
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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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
一
：
：
：
熱
手
運
動 

  

 

   
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練
習
使
手
腕
擱
於
桌
面
，
垂
直
執
筆
時
毛
筆
筆
尖
可
指
向
九
宮
格
中
央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能
擱
腕
桌
面
後
，
運
動
手
指
，
驅
使
毛
筆
筆
尖
點
墨
於
九
宮
格
之
四
角
，
寫
出
四
點 

 
 

 
 

 
 

 

３ 

能
擱
腕
桌
面
後
，
運
動
手
指
，
驅
使
毛
筆
順
時
針
畫
出
經
過
該
四
點
之
圓
形
，
該
圓
形
以
粗
度
穩
定
的
幼
線
畫
出
為
佳 

 
 

 
 

 
 

 

４ 

能
擱
腕
桌
面
後
，
運
動
手
指
，
驅
使
毛
筆
逆
時
針
循
原
來
的
軌
跡
畫
出
圓
形 

 
 

 
 

 
 

 

５ 

能
擱
腕
桌
面
後
，
運
動
手
指
，
驅
使
毛
筆
在
圓
內
畫
出
正
五
角
星
，
五
個
角
都
落
在
畫
出
的
圓
圈
上 

 
 

 
 

 
 

 

６ 

能
擱
腕
桌
面
後
，
運
動
手
指
，
驅
使
毛
筆
筆
鋒
左
右
擺
動
，
畫
出
橫
向
的
銀
針
粉 

 
 

 
 

 
 

 

７ 

能
擱
腕
桌
面
後
，
運
動
手
指
，
驅
使
毛
筆
筆
鋒
前
後
擺
動
，
畫
出
縱
向
的
銀
針
粉 

 
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運
動
手
指
驅
使
毛
筆
，
需
要
協
調
手
部
的
特
定
肌
肉
，
而
這
種
協
調
平
日
很
少
發
生
，
這
令
練
習
書
法
的
同
學
初
時
會
感
到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控
筆
困
難
，
其
實
只
要
稍
長
時
間
，
肌
肉
得
到
較
多
的
練
習
，
就
會
克
服
這
種
困
難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初
期
練
習
，
手
指
小
肌
肉
並
未
習
慣
，
容
易
疲
勞
，
請
即
稍
事
休
息
，
用
左
手
為
右
手
按
摩
一
下
，
才
可
繼
續 

 


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短
橫
筆 

 
 

２ 

長
橫
筆 

 
 

３ 

橫
筆
的
斜
度 

 
 

４ 

豎
筆
的
起
筆 

 
 

５ 

垂
露 

 
 

６ 

懸
針 

 
 

 
 

 
 

 

７ 

控
制
毛
筆
使
筆
劃
的
位
置
、
長
短
、
粗
幼
都
與
字
帖
上
的
筆
劃
相
符 
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控
制
橫
筆
使
它
們
都
有
一
個
相
同
的
斜
度
，
左
低
右
高
、
互
相
平
行
，
同
組
的
橫
線
，
也
要
注
意
互
相
的
距
離
。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短
橫
筆
一
般
都
從
左
上
方
擺
入
筆
尖
，
使
筆
頭
產
生
一
個
稍
突
的
尖
角
。 

 
 

 
 

 
 

 

３ 

短
橫
筆
筆
尖
下
沉
後
向
右
擺
入
，
產
生
一
個
愈
來
愈
粗
的
筆
劃
，
然
後
戛
然
而
止
。 

 
 

 
 

 
 

 

４ 

長
橫
筆
筆
尖
下
沉
後
稍
頓
，
使
產
生
一
個
粗
角
，
然
後
使
筆
右
行
，
一
路
行
筆
一
路
提
輕
，
至
過
半
筆
劃
後
一
路
行
一
路
按
重
，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至
收
筆
為
止
。
長
橫
筆
通
常
有
一
個
以
腕
部
按
桌
的
位
置
為
圓
心
的
弧
形 

 
 

 
 

 
 

 
５ 

豎
筆
寫
前
在
起
筆
處
垂
直
持
筆
，
先
產
生
一
個
橫
入
的
頓
筆
，
然
後
用
指
把
筆
桿
往
下
擺
出
，
使
豎
筆
往
下
行
時
由
粗
變
幼 

 
 

 
 

 
 

 

６ 
將
筆
完
全
擺
出
，
便
產
生
一
個
「
懸
針
」，
將
筆
在
收
筆
處
反
向
提
起
，
便
是
「
垂
露
」。
左
邊
「
干
」
字
的
豎
筆
是
「
垂
露
」，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「
十
」
字
的
豎
筆
是
「
懸
針
」。「
廾
」
第
一
豎
筆
是
「
垂
露
」，
第
二
豎
筆
是
「
懸
針
」 

 
 

 
 

 
 

 

７ 

相
連
兩
字
如
果
最
後
一
筆
都
為
豎
筆
，
會
避
免
同
為
「
垂
露
」
或
同
為
「
懸
針
」。 

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上
、
卅
、
井
、
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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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
二
：
：
：
橫
筆
與
豎
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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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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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
三
：
：
：
口
部
與
橫
轉
豎
筆 

 
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口
部 

 
 

２ 

橫
筆
轉
豎
筆  

 
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口
部
左
邊
豎
筆
往
下
行
必
須
要
稍
靠
右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口
部
上
邊
橫
筆
屬
短
橫
筆
，
起
筆
不
需
頓
筆
成
粗 

 
 

 
 

 
 

 

３ 

上
方
橫
筆
至
轉
角
處
不
作
任
何
移
動
，
直
接
向
時
鐘
七
點
方
向
把
筆
擺
出
使
筆
劃
下
行
時
馬
上
收
幼 

 
 

 
 

 
 

 

４ 

此
豎
筆
末
端
轉
向
下
一
橫
筆
的
起
筆
處
，
以
作
呼
應
。 

 
 

 
 

 
 

 

５ 

下
一
橫
筆
會
遮
蓋
上
一
豎
筆
的
尾
部
，
但
仍
可
看
出
豎
筆
和
這
橫
筆
的
呼
應
關
係
。 

 
 

 
 

 
 

 

６ 

帶
口
部
的
字
如
果
上
下
很
多
筆
劃
，
口
部
就
會
扁
起
來 

 

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田
、
由
、
且
、
吉
、
占
、
甲
、
串
、
申 

 



 
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撇
、
捺
、
直
鈎
、
小
水
點 

 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穿
過
橫
筆
的
長
撇
上
半
部
比
較
垂
直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撇
尾
應
稍
上
抬
以
與
下
一
筆
呼
應 

 
 

 
 

 
 

 

３ 

捺
筆
與
垂
直
線
的
夾
角
不
宜
小
於
45
度 

 
 

 
 

 
 

 
４ 

捺
筆
起
筆
宜
幼
，
均
勻
速
度
及
時
加
粗 

 
 

 
 

 
 

 
５ 

波
磔
（
雁
尾
）
不
宜
過
短
或
過
長 

 
 

 
 

 
 

 

６ 
鈎
筆
宜
線
幼
鈎
粗
，
不
宜
線
粗
鈎
幼 

 
 

 
 

 
 

 

７ 

起
鈎
處
毛
筆
宜
已
擺
直
立 

 

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友
、
天
、
支
、
史
、
木
、
太
、
市
、
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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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
四
：
：
：
撇
捺
鈎
與
小
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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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
五
：
：
： 

平
撇
與
斜
撇 

  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平
出
短
撇 

 
 

２ 

斜
出
短
撇 

 
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兩
種
短
撇
都
由
毛
筆
自
直
立
擺
側
完
成
，
撇
筆
一
出
，
便
立
即
收
幼
，
但
末
端
避
免
收
成
幼
刺
， 

 
 

 
 

 
 

 
２ 

平
出
短
撇
本
身
都
有
豎
筆
承
托
於
其
重
心
處
。
短
撇
重
心
是
離
撇
尖
2/3
撇
長
。  

 
 

 
 

 
 

 
３ 

斜
出
短
撇
並
無
豎
筆
承
托 

 

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手
、
升
、
重
、
香
、
矢
、
生
、
自
、
告 

 

  
 



 
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戈
部 

 
 

２ 

弋
部 

 
 

３ 

豎
橫
鈎
筆 

 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戈
和
弋
部
的
長
斜
線
弧
度
全
段
不
變
，
腳
為
全
字
最
低
位
置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長
斜
線
要
線
幼
鈎
粗
，
鈎
角
向
內 

 
 

 
 

 
 

 

３ 

戈
部
的
撇
要
離
鈎
稍
遠 

 
 

 
 

 
 

 
４ 

豎
橫
鈎
的
豎
筆
轉
橫
時
要
稍
彎
，
不
能
成
直
角
，
豎
筆
部
份
不
能
太
短
以
致
侷
促 

 
 

 
 

 
 

 
５ 

豎
筆
要
用
側
鋒
成
幼
筆
，
轉
彎
時
要
提
筆
以
免
突
然
變
粗 

 
 

 
 

 
 

 

６ 
轉
橫
後
毛
筆
由
側
漸
變
直
立
，
線
漸
變
粗
，
至
鈎
處
毛
筆
已
直
立
，
然
後
用
指
向
上
推
出
毛
筆
成
鈎 

 
 

 
 

 
 

 

７ 

豎
橫
鈎
左
旁
如
有
一
撇
，
宜
先
直
出
，
將
左
邊
角
度
平
均
分
割
成
兩
半
，
撇
尾
稍
上
抬
以
和
豎
橫
鈎
的
起
筆
呼
應 

 

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戎
、
成
、
栽
、
載
、
九
、
尤
、
光
、
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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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
六
：
：
：
戈
部
、
弋
部
與
豎
橫
鈎
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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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
七
：
：
：
提
按
轉
筆
與
水
部 

 
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提
按
轉
筆 

 
 

２ 

水
部 

 
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提
筆
逆
入
的
部
件
由
兩
段
長
筆
組
成
，
兩
段
都
是
由
粗
轉
幼
，
最
後
接
以
一
小
點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提
筆
處
筆
尖
不
用
離
紙
，
但
應
略
向
上
提
然
後
向
下
壓
以
逆
入
，
再
橫
擺
以
收
幼 

 
 

 
 

 
 

 

３ 

水
字
兩
轉
角
點
必
須
左
高
右
低 

 
 

 
 

 
 

 

４ 

三
點
水
的
分
布
一
般
為
第
一
點
略
右
，
第
二
點
略
左
，
第
三
點
移
右
上
行
成
剔
，
剔
尾
指
向
下
一
筆
的
起
筆
處 

 
 

 
 

 
 

 

５ 

三
點
重
心
的
距
離
相
若 

 
 

 
 

 
 

 

６ 

第
三
點
是
橫
截
起
筆 

          

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云
、
充
、
丟
、
育
、
泉
、
江
、
注
、
法 

 



  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亻
部 

 
 

２ 

彳
部 

 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亻
及
彳
都
是
橫
截
起
筆 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亻
及
彳
的
撇
筆
都
是
微
帶
弧
度
的
線
條
，
撇
尾
略
向
上
抬
，
以
呼
應
下
一
筆 

 
 

 
 

 
 

 
３ 

彳
的
兩
撇
筆
互
相
平
行
，
起
筆
在
同
一
垂
直
線
，
上
撇
較
短 

 
 

 
 

 
 

 
４ 

亻
及
彳
撇
筆
斜
度
配
合
右
方
，
右
方
佔
位
愈
多
，
撇
筆
愈
斜 

 
 

 
 

 
 

 

５ 
亻
及
彳
的
豎
筆
都
是
支
撐
着
撇
筆
的
重
心
，
使
視
覺
上
看
來
穩
健 

 
 

 
 

 
 

 

６ 

彳
其
來
源
是
「
行
」
字
的
左
半
，
亦
是
走
路
的
意
思 

 

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代
、
化
、
他
、
條
、
征
、
很
、
彼
、
街 

 

 
 

 
 

 

陳 

用 

楷 

書 

部 

件 

字 

帖 
 

頁
八
：
：
：
亻
部
與
彳
部 

 



 
 

 
 

 

陳 

用 

楷 

書 

部 

件 

字 

帖 
 

頁
九
：
：
：
艹
部
與
竹
部 

 

 
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艹
部 

 

２ 

竹
部 

 
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艹
部
兩
邊
都
是
先
橫
後
豎
，
兩
豎
筆
先
有
Ｖ
形
的
對
稱
，
右
豎
因
與
下
一
筆
呼
應
，
筆
末
略
彎
向
左
方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艹
部
兩
橫
線
宜
在
同
一
橫
線
上
，
與
其
他
橫
筆
的
斜
度
相
若 

 
 

 
 

 
 

 

３ 

竹
部
是
三
組
平
行
線
，
第
三
組
是
豎
筆
，
不
要
寫
成
斜
筆 

 

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芷
、
若
、
荷
、
英
、
竿
、
符
、
答
、
筆 

 


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土
部 

 
 

２ 

橫
斜
鈎 

 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因
需
中
部
收
緊
，
居
左
土
部
的
豎
筆
不
能
直
下
橫
筆
的
中
點
而
應
較
貼
字
的
中
央
，
將
橫
筆
大
約
分
成
二
比
一
。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居
左
土
部
的
豎
筆
被
橫
筆
分
割
，
上
下
比
大
約
為
三
比
二 

 
 

 
 

 
 

 

３ 

土
部
豎
筆
收
筆
後
向
下
橫
截
寫
剔
筆
，
橫
截
處
比
上
面
橫
筆
起
筆
處
稍
向
內
，
橫
筆
起
筆
居
一
字
之
最
左
邊 

 
 

 
 

 
 

 

４ 

剔
筆
末
勢
須
與
右
邊
起
筆
呼
應
，
故
剔
筆
末
端
稍
向
上
翹 

 
 

 
 

 
 

 
５ 

橫
斜
鈎
部
橫
筆
末
之
轉
角
處
應
稍
圓
，
斜
筆
稍
外
張
（
稱
為
外
拓
）
而
有
適
當
長
度
，
以
容
隨
後
的
筆
劃 

 
 

 
 

 
 

 
６ 

該
斜
筆
的
方
向
非
常
重
要
，
大
約
居
時
針
六
時
至
七
時
之
半 

 
 

 
 

 
 

 

７ 
橫
斜
鈎
內
如
容
四
點
，
該
四
點
距
離
必
須
相
等
而
處
同
一
直
線
上
，
該
虛
擬
直
線
的
斜
度
又
必
須
與
其
他
橫
筆
相
同 

 
 

 
 

 
 

 

８ 

該
四
點
之
末
點
宜
與
右
邊
的
斜
筆
保
持
適
當
距
離
，
不
可
太
迫 

 

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培
、
坦
、
坑
、
均
、
向
、
局
、
蜀
、
焉 

 

 
 

 
 

 

陳 

用 

楷 

書 

部 

件 

字 

帖 
 

頁
十
：
：
：
土
部
與
橫
斜
鈎
筆 

 



 
 

 
 

 

陳 

用 

楷 

書 

部 

件 

字 

帖 
 

頁
十
一
：
：
：
女
部 

 
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女
部 

 
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居
左
的
女
部
，
第
一
筆
首
段
較
長
而
頗
直
下
，
次
段
較
短
而
上
抬
；
第
二
筆
末
勢
向
上
，
第
三
筆
拉
直
，
中
間
空
白
位
大
小
適
當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居
左
的
女
部
，
橫
筆
在
外
的
部
份
不
能
過
短
，
但
中
間
圍
成
的
空
間
也
不
能
過
小 

 
 

 
 

 
 

 

３ 

居
下
的
女
部
四
段
都
必
須
有
適
當
的
曲
線
，
中
間
形
成
的
空
白
位
亦
不
能
過
大
或
過
小 

 
 

 
 

 
 

 

４ 

居
下
的
女
部
通
常
較
扁 

 
 

 
 

 
 

 

５ 

所
有
橫
筆
都
略
高
於
第
一
筆
的
轉
角
處 

 

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姓
、
始
、
婚
、
姚
、
妥
、
委
、
姜
、
婁 

 



  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辶
部 

 
 

２ 

廴
部 

 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辶
部
的
左
側
好
像
數
目
3

字
的
部
份
如
分
四
段
，
第
一
段
寫
成
水
平
，
第
二
段
向
下
直
落
，
整
體
寫
成
向
右
下
傾
側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辶
的
捺
部
下
截
起
筆
，
故
不
露
尖
鋒
，
繼
而
向
右
平
行
，
略
提
筆
變
幼
，
然
後
開
始
緩
緩
加
粗
同
時
向
下
行  

 
 

 
 

 
 

 
３ 

捺
筆
接
近
波
磔
最
粗
處
仍
有
空
間
向
下
，
然
後
陡
然
轉
向
，
上
行
並
慢
慢
剔
筆
收
尖
成
一
雁
尾
（
波
磔
） 

 
 

 
 

 
 

 
４ 

波
磔
收
筆
不
可
加
速
，
末
端
不
宜
平
去
，
以
稍
向
上
為
佳 

 
 

 
 

 
 

 

５ 
廴
部
的
３
字
較
挺
直
，
捺
筆
方
法
與
辶
部
相
同 

 
 

 
 

 
 

 

６ 

置
於
辶
及
廴
部
上
方
的
部
件
，
應
分
布
於
中
間
偏
右
，
并
不
宜
太
低
，
以
預
留
空
間
予
其
下
的
捺
筆 

 

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近
、
返
、
迫
、
迷
、
追
、
送
、
通
、
造 

 

 
 

 
 

 

陳 

用 

楷 

書 

部 

件 

字 

帖 
 

頁
十
二
：
：
：
辶
部
與
廴
部 

 



 
 

 
 

 

陳 

用 

楷 

書 

部 

件 

字 

帖 
 

頁
十
三
：
：
：
心
部 

 

 
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心
部 

 
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居
下
的
心
部
第
一
、
二
點
與
第
二
、
三
點
的
距
離
相
比
大
約
為
三
比
二
，
下
面
長
筆
自
第
一
、
二
點
間
起
筆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心
部
長
筆
起
筆
後
斜
落
到
底
部
，
轉
而
橫
向
前
進
，
然
後
向
時
針
十
一
時
方
向
擺
出
成
鈎
，
第
二
點
居
於
長
筆
產
生
的
空
間
之
中 

 
 

 
 

 
 

 

３ 

居
下
的
心
部
第
一
點
直
下
，
第
三
點
是
斜
放
的
小
水
滴 

 
 

 
 

 
 

 

４ 

居
左
的
心
部
先
寫
一
點
，
再
在
稍
高
處
寫
第
二
點
或
寫
一
極
短
橫
筆
，
之
後
寫
長
豎
筆 

 
 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忠
、
怒
、
態
、
感
、
惜
、
悟
、
愉
、
憐 

 



    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食
部 

 
 

２ 

糸
部 

 
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食
部
中
間
的
日
部
宜
修
長
不
宜
扁
，
其
下
的
豎
剔
間
宜
提
筆
下
截
成
剔
的
起
筆 

 
 

 
 

 
 

 
２ 

糸
部
上
面
為
一
組
平
行
的
斜
線
，
一
組
平
行
的
橫
線
，
每
組
的
長
度
相
若
，
而
橫
線
的
斜
度
和
其
他
橫
線
相
同 

 
 

 
 

 
 

 

３ 
糸
部
下
面
的
三
點
應
距
離
相
等
，
同
在
一
橫
線
上
，
該
虛
擬
橫
線
應
與
其
上
橫
線
平
行
，
且
與
其
上
兩
橫
線
等
距 

 

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餃
、
餌
、
餒
、
餸
、
絲
、
紀
、
綱
、
總 

 

 

 
 

 
 

 

陳 

用 

楷 

書 

部 

件 

字 

帖 
 

頁
十
四
：
：
：
食
部
與
糸
部 

 



 
 

 
 

 

陳 

用 

楷 

書 

部 

件 

字 

帖 
 

頁
十
五
：
：
：
宀
部
與
穴
部 

 
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宀
部 

 
 

２ 

穴
部 

 
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要
先
審
視
宀
或
穴
部
以
下
的
筆
劃
，
才
能
決
定
第
一
點
是
否
寫
在
中
線
、
偏
左
或
較
高
較
低
的
位
置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宀
或
穴
部
的
第
二
筆
頂
部
應
略
低
於
第
一
點
的
腳
部
，
其
勢
向
左
而
頓
下
再
回
筆 

 
 

 
 

 
 

 

３ 

宀
或
穴
部
的
橫
筆
在
行
筆
時
保
持
幼
線
而
末
段
略
內
彎
，
至
末
端
筆
尖
停
下
而
筆
肚
下
壓
，
使
筆
毫
成
側
鋒
，
向
內
擺
出
成
短
鈎 

 
 

 
 

 
 

 

４ 

短
鈎
末
勢
向
內
彎
，
與
其
後
的
筆
劃
呼
應 

 
 

 
 

 
 

 

５ 

穴
部
其
下
的
短
撇
和
小
曲
的
腳
部
應
同
在
一
虛
擬
的
橫
線
上
，
與
其
下
的
橫
線
平
行 

 

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宜
、
安
、
容
、
寄
、
窄
、
窩
、
窺
、
窰 

 



   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子
部 

 
 

２ 

下
垂
雙
手
部 

 
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子
部
上
部
所
夾
出
的
角
度
或
空
間
不
能
過
大
或
過
小
，
其
橫
筆
轉
斜
筆
後
逐
漸
變
幼
，
然
後
受
阻
於
下
一
筆 

 
 

 
 

 
 

 
２ 

子
部
下
半
部
必
須
向
左
伸
展
，
接
近
鈎
部
時
可
略
粗
，
鈎
部
是
緩
慢
擺
出
，
不
需
加
速 

 
 

 
 

 
 

 
３ 

興
、
學
等
字
兩
旁
為
下
垂
的
雙
手
，
字
的
腰
部
必
須
收
窄
，
左
右
兩
豎
筆
互
相
對
稱
成
Ｖ
形
，
短
橫
線
間
的
距
離
相
若 

 
 

 
 

 
 

 

４ 
左
右
下
垂
雙
手
與
夾
着
部
件
的
中
線
等
距 

 

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好
、
教
、
孕
、
孟
、
與
、
譽
、
覺
、
黌 

 

 

 
 

 
 

 

陳 

用 

楷 

書 

部 

件 

字 

帖 
 

頁
十
六
：
：
：
子
部
與
下
垂
雙
手
部 

 



 
 

 
 

 

陳 

用 

楷 

書 

部 

件 

字 

帖 
 

頁
十
七
：
：
：
木
部
與
言
部 

 

 
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木
部 

 
 

 

２ 

言
部 

 
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居
左
邊
的
木
部
的
第
一
筆
橫
筆
不
能
高 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豎
筆
不
宜
穿
過
橫
筆
的
中
點
，
反
之
應
將
橫
線
分
割
成
二
比
一
。
豎
筆
的
頭
和
腳
應
是
字
的
最
高
和
最
低
處 

 
 

 
 

 
 

 

３ 

木
部
撇
筆
的
起
筆
稍
低
於
橫
豎
筆
的
交
點
，
右
小
點
又
再
稍
低
，
并
與
豎
筆
成
60
度
的
交
角 

 
 

 
 

 
 

 

４ 

居
左
的
言
部
，
全
部
向
右
對
齊
，
首
點
宜
靠
右
，
又
宜
與
其
下
的
長
橫
筆
分
開
，
隨
後
各
橫
筆
之
距
離
相
若 

 
 

 
 

 
 

 

５ 

言
部
的
首
點
應
居
其
下
的
短
橫
筆
及
口
部
的
中
線  

 

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柏
、
柱
、
植
、
樹
、
話
、
許
、
語
、
讓 

 



   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手
部 

 
 

２ 

火
部 

 
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居
左
邊
的
手
部
的
第
一
筆
橫
筆
不
宜
寫
高  

 
 

 
 

 
 

 
２ 

豎
筆
不
能
穿
過
橫
筆
的
中
點
，
反
之
應
將
橫
線
分
割
成
二
比
一
。
豎
筆
的
起
筆
和
鈎
應
是
字
的
最
高
和
最
低
處 

 
 

 
 

 
 

 
３ 

鈎
的
末
勢
宜
指
向
剔
的
起
筆
處
，
剔
的
起
筆
為
筆
鋒
下
截
，
并
不
露
鋒 

 
 

 
 

 
 

 

４ 
火
部
必
須
先
寫
左
右
兩
點
，
撇
筆
先
在
兩
點
中
間
直
下
，
再
繞
向
左 

 

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打
、
找
、
接
、
提
、
炒
、
炸
、
炬
、
勞 

 

 

 
 

 
 

 

陳 

用 

楷 

書 

部 

件 

字 

帖 
 

頁
十
八
：
：
：
手
部
與
火
部 

 



 
 

 
 

 

陳 

用 

楷 

書 

部 

件 

字 

帖 
 

頁
十
九
：
：
：
肉
部
與
金
部 

 
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肉
部 

 
 

２ 

金
部 

 
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肉
部
居
左
時
寫
成
月
，
第
一
筆
撇
筆
的
彎
度
初
緩
而
後
較
急
，
保
持
一
定
的
粗
度
，
筆
尾
不
要
收
太
尖
。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肉
部
為
配
合
右
邊
的
部
件
定
闊
窄
，
但
一
股
較
窄 

 
 

 
 

 
 

 

３ 

居
左
的
金
部
上
邊
的
捺
筆
已
濃
縮
為
一
小
點
，
其
下
是
距
離
相
等
的
四
層
：
兩
橫
筆
、
左
右
兩
點
及
一
剔
，
左
右
兩
點
互
相
呼
應 

 
 

 
 

 
 

 

４ 

右
邊
的
點
其
實
像
一
小
撇
，
為
呼
應
下
一
剔
，
小
撇
的
末
端
應
指
向
剔
筆
的
起
筆
而
不
是
指
向
豎
筆
的
底
端 

 
 

 
 

 
 

 

５ 

金
部
如
居
一
字
的
下
部
，
撇
捺
應
開
張
，
底
部
橫
筆
宜
稍
長 

 

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肚
、
肥
、
胖
、
勝
、
錘
、
銀
、
鈎
、
劉 

 



  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勿
部 

 
 

２ 

貝
及
頁
部 

 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勿
部
向
左
下
延
伸
的
四
筆
基
本
平
行
，
裏
面
裹
夾
的
三
層
空
間
第
一
、
二
層
厚
薄
相
若
而
第
三
層
因
有
鈎
而
略
厚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該
四
筆
向
左
下
延
伸
呈
扇
形
，
不
可
過
短
或
過
長
，
前
三
筆
末
端
略
上
抬
，
以
呼
應
下
一
筆 

 
 

 
 

 
 

 
３ 

貝
及
頁
部
內
的
橫
筆
是
短
橫
筆
，
起
筆
宜
輕
，
不
可
重
頓 

 
 

 
 

 
 

 
４ 

右
邊
豎
筆
應
長
於
左
邊
豎
筆
，
底
部
橫
筆
轉
撇
筆
的
轉
角
點
應
在
從
左
豎
筆
到
右
豎
筆
的
三
分
之
二
處 

 
 

 
 

 
 

 

５ 
貝
及
頁
部
的
最
後
一
點
的
延
長
線
與
前
一
撇
筆
的
交
點
，
應
位
於
貝
部
的
中
線
上 

 

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傷
、
忽
、
剔
、
揚
、
賄
、
賬
、
額
、
頸 

 

 

 
 

 
 

 

陳 

用 

楷 

書 

部 

件 

字 

帖 
 

頁
二
十
：
：
：
勿
部
、
貝
部
與
頁
部 

 



 
 

 
 

 

陳 

用 

楷 

書 

部 

件 

字 

帖 
 

頁
二
十
一
：
：
：
雨
部
、
广
部
與
疒
部 

 

 
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雨
部 

 
 

２ 

广
部 

 
 

３ 

疒
部 

 
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雨
部
的
第
一
橫
筆
較
短
，
多
稍
偏
左
，
內
含
四
點
，
需
左
低
右
高
，
與
中
間
豎
筆
距
離
相
等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雨
部
橫
筆
與
其
下
小
點
距
離
相
若
，
橫
筆
及
鈎
與
宀
的
橫
鈎
寫
法
相
同 

 
 

 
 

 
 

 

３ 

广
及
疒
部
的
撇
筆
，
在
起
筆
壓
下
筆
鋒
，
就
要
微
微
向
左
擺
去
，
不
能
直
下
。
撇
筆
尾
端
宜
稍
抬
高
，
以
呼
應
下
一
筆 

 
 

 
 

 
 

 

４ 

疒
部
左
邊
有
一
點
一
剔
，
需
分
布
舒
適 

 

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雷
、
雯
、
霑
、
霖
、
康
、
廖
、
痛
、
癒 

 



  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舟
部 

 
 

２ 

皿
部 

 
 

３ 

骨
部 

 
 

４ 

耳
部 

 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舟
部
的
第
一
撇
筆
是
斜
下
的
，
第
二
撇
筆
開
始
是
向
下
再
轉
向
左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舟
部
的
橫
筆
宜
稍
高
，
使
鈎
部
內
有
充
足
的
空
間 

 
 

 
 

 
 

 
３ 

皿
部
上
下
兩
橫
筆
要
稍
遠
，
不
然
的
話
經
中
間
兩
豎
筆
分
出
來
的
空
間
會
很
狹
小 

 
 

 
 

 
 

 
４ 

皿
部
中
間
兩
豎
筆
宜
收
幼
而
略
對
稱
，
分
出
的
三
個
空
間
面
積
大
致
相
等 

 
 

 
 

 
 

 

５ 
骨
部
下
面
的
月
部
左
邊
豎
筆
宜
垂
直
，
裏
面
的
短
橫
筆
略
高
，
使
鈎
佔
較
多
空
間 

 
 

 
 

 
 

 

６ 

居
下
的
耳
部
最
後
一
筆
為
豎
筆
，
而
居
左
的
耳
部
最
後
一
筆
為
剔
，
末
勢
指
向
右
部
的
起
筆 

 

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航
、
艇
、
艦
、
骸
、
體
、
聆
、
楫
、
聽 

 

 
 

 
 

 

陳 

用 

楷 

書 

部 

件 

字 

帖 
 

頁
二
十
二
：
：
：
舟
部
、
皿
部
、
骨
部
與
耳
部 

 



 
 

 
 

 

陳 

用 

楷 

書 

部 

件 

字 

帖 
 

頁
二
十
三
：
：
：
阜
部
、
邑
部
、
門
部
與
鬥
部 

 
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阜
部 

 
 

２ 

邑
部 

 
 

３ 
門
部 

 
 

４ 

鬥
部 

 
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阜
和
邑
部
都
有
橫
置
的
Ｍ
（
姑
稱
為
耳
朵
），
注
意
應
先
一
筆
寫
完
耳
朵
，
才
寫
豎
筆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耳
朵
的
陷
入
點
不
應
靠
近
豎
筆
，
耳
朵
內
上
下
兩
空
間
面
積
應
相
等
，
耳
朵
的
末
勢
宜
指
向
豎
筆
的
起
點 

 
 

 
 

 
 

 

３ 

邑
部
的
耳
朵
起
筆
會
較
低 

 
 

 
 

 
 

 

４ 

門
部
字
典
計
為
八
劃
，
第
一
筆
是
居
左
的
豎
筆
，
第
五
筆
是
短
的
豎
筆
，
之
後
是
橫
豎
鈎
和
二
短
橫
筆 

 
 

 
 

 
 

 

５ 

門
部
左
右
的
橫
筆
宜
位
於
三
條
橫
線
上
，
中
間
的
空
間
不
可
過
窄 

 
 

 
 

 
 

 

６ 

鬥
字
字
典
計
為
十
劃
，
故
鬥
部
右
邊
應
先
寫
「
王
」，
再
寫
豎
鈎
；
左
右
的
橫
筆
亦
宜
位
於
三
條
橫
線
上 

 

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陸
、
降
、
郭
、
鄧
、
閒
、
闖
、
闕
、
鬨 

 



  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示
部 

 
 

２ 

衣
部 

 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示
和
衣
部
作
為
置
左
的
部
首
時
，
第
一
點
都
與
下
一
筆
稍
離
，
不
宜
連
合
，
并
應
和
其
下
的
豎
筆
在
同
一
直
線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示
和
衣
部
作
為
置
左
的
部
首
時
，
點
下
的
橫
筆
稍
斜
，
撇
筆
不
宜
太
尖
，
撇
尾
稍
向
上
以
與
隨
後
的
豎
筆
呼
應 

 
 

 
 

 
 

 
３ 

衣
部
作
為
置
左
的
部
首
時
，
衣
部
最
後
兩
筆
不
要
寫
成
＜
形
。
由
於
這
兩
筆
佔
位
較
多
，
前
面
的
直
筆
稍
向
左
移 

 
 

 
 

 
 

 
４ 

衣
部
如
置
一
字
之
下
，
其
點
因
字
中
空
間
收
緊
，
可
與
隨
後
的
橫
筆
相
連
。 

 
 

 
 

 
 

 

５ 
衣
部
如
置
一
字
之
下
，
其
豎
筆
之
左
鈎
鈎
尾
，
宜
指
向
隨
後
一
撇
的
起
筆
處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延

伸
練
習
建
議
： 

祖
、
神
、
視
、
福
、
初
、
袍
、
褲
、
襪 

  
 

 
 

 

 
 

 
 

 

陳 

用 

楷 

書 

部 

件 

字 

帖 
 

頁
二
十
四
：
：
：
示
部
與
衣
部 



 
 

 
 

 

陳 

用 

楷 

書 

部 

件 

字 

帖 
 

頁
二
十
五
：
：
：
車
部
與
虍
部 

 
 

 
 

 

 
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車
部 

 
 

２ 

虍
部 

 
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車
部
的
五
橫
筆
必
須
距
離
相
等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作
為
置
左
的
部
首
，
最
下
的
橫
筆
左
邊
向
左
延
長 

 
 

 
 

 
 

 

３ 

虍
部
右
邊
的
鈎
應
稍
短
，
以
留
位
置
給
七
部
。
虍
部
四
橫
筆
的
距
離
相
等
，
斜
度
相
同 

 
 

 
 

 
 

 

４ 

虍
部
左
邊
的
撇
筆
一
開
始
便
以
孤
線
左
行
，
不
可
有
任
何
垂
直
向
下
的
部
份
，
否
則
會
將
內
含
部
份
迫
向
右
邊 

 
 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 

軌
、
軸
、
軾
、
轍
、
虐
、
劇
、
虜
、
膚 

  



 
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魚
部 

 
 

２ 

鹿
部 

 
 

３ 

風
部 

 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魚
部
兩
撇
筆
要
平
行
、
田
部
四
空
間
要
勻
稱
而
左
右
兩
豎
筆
宜
成
Ｖ
型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魚
部
底
下
四
點
等
距
而
應
可
連
成
一
直
線
，
而
此
直
線
與
其
他
橫
筆
斜
度
相
等
，
距
離
與
其
他
橫
線
相
若 

 
 

 
 

 
 

 

３ 

鹿
部
的
橫
線
應
等
距
而
斜
度
相
同
，
產
生
的
空
間
亦
應
勻
稱 

 
 

 
 

 
 

 
４ 

風
部
左
撇
不
宜
太
斜
；
如
果
置
左
或
右
作
部
首
，
內
中
的
虫
部
兩
邊
都
會
觸
及
內
廓
，
否
則
不
夠
位
放
置 

 
 延

伸
練
習
建
議
： 

穌
、
鮫
、
鯨
、
魯
、
麋
、
麟
、
颱
、
飆 

  
 

 
 

 

 
 

 
 

 
 

陳 

用 

楷 

書 

部 

件 

字 

帖 
 

頁
二
十
六
：
：
：
魚
部
、
鹿
部
與
風
部 



 
 

 
 

 

陳 

用 

楷 

書 

部 

件 

字 

帖 
 

頁
二
十
七
：
：
：
酉
部
、
齒
部
與
鬼
部 

 
 

 
 

 

 
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酉
部 

 
 

２ 

齒
部 

 
 

３ 

鬼
部 

 
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酉
部
有
兩
種
寫
法
，
但
裡
面
的
橫
筆
不
能
省 

 
 

 
 

 
 

 
 

２ 

酉
部
外
邊
兩
豎
筆
宜
垂
直
，
內
裡
分
割
後
的
空
間
宜
勻
稱 

 
 

 
 

 
 

 

３ 

齒
部
內
四
個
人
字
大
小
形
狀
應
相
同
，
所
佔
位
置
亦
一
樣
；
因
筆
劃
較
多
，
線
條
不
宜
粗 

 
 

 
 

 
 

 

４ 

鬼
部
的
第
一
筆
是
斜
撇
；
如
作
為
置
左
的
部
首
，
豎
橫
鈎
的
部
份
橫
向
伸
長
而
斜
橫
點
的
部
份
宜
稍
縮
入
避
讓 

 
 延
伸
練
習
建
議
： 

酩
、
酊
、
醒
、
酵
、
齠
、
齔
、
魄
、
魁 

  



  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石
部 

 
 

２ 

尸
部 

 
 

３ 

戶
部 

 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石
部
第
一
橫
筆
宜
靠
內
，
撇
筆
稍
斜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尸
部
及
户
部
上
下
兩
橫
筆
如
遇
其
下
較
多
筆
劃
則
宜
收
窄 

 
 

 
 

 
 

 
３ 

尸
部
及
户
部
的
撇
筆
會
較
斜
出 

 
 

 
 

 
 

 
４ 

扁
字
下
部
四
豎
筆
宜
等
距
，
向
下
收
緊
使
其
延
線
可
會
聚
於
一
點 

 
 延
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砍
、
硬
、
砌
、
確
、
尼
、
屏
、
扇
、
啟  

  
 

 
 

 

  
 

 
 

 

陳 

用 

楷 

書 

部 

件 

字 

帖 
 

頁
二
十
八
：
：
：
石
部
、
尸
部
與
戶
部 



 
 

 
 

 

陳 

用 

楷 

書 

部 

件 

字 

帖 
 

頁
二
十
九
：
：
：
犬
部
、
豕
部
與
豸
部 

  
 

 
 

 

 
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犬
部 

 
 

２ 

豕
部 

 
 

３ 

豸
部 

 
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犭
部
的
第
二
筆
起
筆
稍
橫
向
而
即
曲
向
下
成
一
孤
線
；
兩
撇
筆
起
始
稍
靠
攏
，
向
左
下
成
發
散
狀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豕
部
及
豸
部
的
撇
筆
起
始
亦
宜
靠
攏
，
向
左
下
成
發
散
狀 

 
 

 
 

 
 

 

３ 

豕
部
及
豸
部
中
間
最
長
的
帶
鈎
弧
線
起
筆
稍
橫
向
而
即
曲
向
左
行 

 
 

 
 

 
 

 

４ 

犭
部
、
豕
部
及
豸
部
的
撇
筆
不
宜
過
長
或
過
短
，
字
帖
所
示
為
適
當
的
長
度 

 
 延

伸
練
習
建
議
： 

狂
、
犯
、
狼
、
猛
、
遂
、
篆
、
貂
、
豹 

 



  
本
頁
練
習
目
的
：
１ 

弓
部 

 
 

２ 

斤
部 

 
 

３ 

气
部 

 
要
注
意
的
地
方
：
１ 

弓
部
若
置
左
成
部
首
，
上
面
三
橫
劃
宜
等
距
，
下
面
的
鈎
在
弓
部
的
中
線
上 

 
 

 
 

 
 

 

２ 

弓
部
作
為
弟
字
或
費
字
的
一
部
份
，
三
橫
劃
的
距
離
很
短
，
第
三
橫
劃
右
邊
稍
突
出 

 
 

 
 

 
 

 
３ 

斤
部
如
置
右
則
宜
稍
低
，
平
撇
與
其
下
的
橫
筆
留
適
當
的
空
間
，
最
後
的
豎
筆
筆
尾
為
字
腳
最
低
處 

 
 

 
 

 
 

 
４ 

气
部
第
一
筆
斜
撇
後
的
三
橫
劃
大
概
在
字
的
中
間
，
右
邊
的
鈎
尾
應
向
內
收
，
以
和
其
左
的
起
筆
呼
應 

 
 延

伸
練
習
建
議
：
弗
、
強
、
弧
、
彊
、
新
、
斬
、
氣
、
氛  

  
 

 
 

 

  
 

 
 

 

陳 

用 

楷 

書 

部 

件 

字 

帖 
 

頁
三
十
：
：
：
：
弓
部
、
斤
部
與
气
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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